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主一-05 

項目名稱 非屬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動支審核作業(含結案) 

承辦單位 主計室第一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經費之申請及動支作業： 

（一）計畫主持人於合約簽定後，應即就執行計畫所需約用人力，

填送產學合作經費分配表，依行政程序核准，主計室依經

分表內容建檔。 

（二）計畫主持人應按合約規定開立收據備函請款，委託單位未

撥款前欲辦理計畫經費動支，且計畫主持人上年度計畫未

有逾期未結案情事者，計畫主持人得依本校產學合作辦法

第十二條規定，填寫「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款未撥

先行暫墊申請單」申請暫墊計畫經費支用，惟以計畫經費

50%，且不得超過 500 萬元為限，科技部多年期計畫以當

年度計畫經費額度計算，特殊情事，應專案簽准後辦理。 

（三）採購案件應依政府採購法、本校採購作業要點、科研採購

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並循行政程序會簽相關

權責單位，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核准後辦理。 

  （四）各計畫經費除管理費依本校產學合作辦法第十一條分配運

用外，有關人事費、設備費、雜費等由計畫主持人依委託

合約或相關規定支用。計畫經費如欲調整變更及流用，應

於事前取得委託單位同意或相關規定辦理經費變更及流

用。 

   （五）計畫主持人因執行產學合作計畫需要，得簽請借支及退

還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等。 

二、經費報支作業： 

（一）經費報支時計畫主持人至主計室網路請購系統編製並列印

所需原始憑證黏存單並檢附原始憑證報支。 

（二）經費報支屬採購（工程、財物、勞務）案件，應依學校分

層負責制度由總務處或相關業務單位辦理驗收，非屬採購

案件者，則先簽會其他相關單位。 

（三）單價在新台幣 4,000元以上非消耗品及圖書館典藏之分類



 

圖書及 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上之各項與研究計

畫直接有關之各項設備，則先簽會總務處保管組。 

（四）主計室審核作業： 

1.預算是否能容納，與原計畫合約書所列項目是否相符。 

2.採購案件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本校採購作業要點、科研

採購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計畫經費變更或流用，是否於事前檢據相關文件，依合

約規定或函請委託單位同意後辦理報支。 

4.非屬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計畫助理人員（含專、兼任助

理人員及臨時工）之約用，應依「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

作及推廣教育計畫人員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約用手續

及核發各項費用，且非計畫人員不得動支計畫相關經費。 

（五）經費報支案經主計室審核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

或依分層負責所授權之主管核准後，壹萬元以上者，執行

撥（付）款作業，壹萬元以下者，執行零用金支付作業。 

三、經費結案作業： 

（一）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後，依合約規定期限辦

理計畫經費結案，非屬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至遲應於合約

期限屆滿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二）計畫結案應檢附經費分配表、產學合作計畫結案申請表、

收支報告表及其他相關資料送交主計室辦理經費結案。 

（三）主計室審核作業： 

1.計畫主持人應瞭解計畫全部經費支用情形，並於收支報

告表上簽章。 

2.審核收支金額與會計帳目是否相符。 

3.依計畫結報順序編號、歸檔妥為保管，俾利日後審計部

或委託單位查核。 

（四）經費結案經主計室審核通過後，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或其

授權人核定。 

控制重點 一、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含專、兼任助理人員及臨時工）之約用，

是否依「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計畫人員管理要

點」之規定辦理約用手續及核發各項費用，且非計畫人員不得

動支計畫相關經費。 



 

二、計畫主持人於委託單位未撥款前欲辦理計畫經費動支，是否上

年度計畫有逾期未結案、扣款、罰款情事者，是否依本校產學

合作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程序申請暫墊經費支用。暫墊額度是否

以計畫經費 50%，且不得超過 500萬元為限，科技部多年期計

畫以當年度計畫經費額度計算，特殊情事者是否專案簽准後辦

理。 

三、各計畫經費是否依照合約所列項目範圍內支用，各項費用如調

整額度或變更用途，是否於事前經雙方合意修訂合約或附約後

方可動支。 

四、研究經費是否列支與計畫無關或非執行期限內之開支。 

五、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後，依合約規定期限辦理

經費報支暨計畫結案，非屬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是否於合約

期限屆滿日起3個月內完成。 

法令依據 一、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二、 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辦法 

三、 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及委辦收入收支要

點 

四、 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計畫人員管理要點 

五、 國立中央大學自籌收入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六、 計畫專任助理出勤及請假管理制度說明 

七、 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核銷銷爭議處理作業要點 

八、 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 

九、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十、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十一、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十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相關規範及函釋 

十三、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十四、 國立中央大學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

勞支給要點 

十五、 國立中央大學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要點 

十六、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十七、 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 

十八、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十九、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二十、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二十一、 國立中央大學教職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補充規定 

二十二、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 

二十三、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二十四、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 

二十五、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二十六、國立中央大學辦理各項會議(研習)及活動經費支給基準 

二十七、國立中央大學網路請購/查詢系統操作說明 

二十八、主計法規輯要所收錄之其他相關法規 

二十九、國立中央大學行動電話通信費處理原則補充規定 

使用表單 一、 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結案申請表 

二、 國立中央大學使用產學合作管理費、結餘款、技轉金出席國

際會議申請書 

三、 國立中央大學使用產學合作管理費、結餘款、技轉金前往國

外研究、實驗、訓練與參訪申請書 

四、 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經費分配表 

五、 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款未撥先行暫墊申請單 

六、 國立中央大學零用金原始憑證單 

七、 國立中央大學原始憑證單 

八、 國立中央大學十萬元(含)以下原始憑證單 

九、 國立中央大學財物領用單 

十、 國立中央大學動支經費借支請示單 

十一、 國立中央大學代墊款項請示單 

十二、 國立中央大學財(勞)務請購單 

十三、 國立中央大學分批(期)付款表 

十四、 國立中央大學支出科目分攤表 

十五、 國立中央大學因公務搭乘計程車請示單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流程圖 

非屬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動支審核作業(含結案) 

一、經費之申請及動支作業流程 

 

 

 

  

   

 

  

 

   

   

 

  

 

 

  

 

 

 

 

 

 

 

 

 

 

 

 

 

 

 

 

 

 

  

準備 

否 

依經分表建檔 

主計室 

合約簽定後辦理請款作業 

並填送經費分配表 

計畫主持人 

簽會研發處 

計畫主持人應於事前取

得委託單位同意或依合

約相關規定動支。 

准予動支經費 

經費

報支

作業 

是否須辦理計畫經

費調整變更及流用 

是否核准 

是 

簽註意
見退回 

否 

校內申請經費流用變更 
(函請委託單位) 

計畫主持人 

是 

計畫主持人於委託單

位未撥款前欲辦理計

畫經費動支，且上年度

計畫未有逾期未結案、

扣款、罰款情事者，應

依本校產學合作辦法

第十二條規定程序申

請暫墊經費支用。暫墊

額度以計畫經費 50%，

且不得超過 500萬元為

限，科技部多年期計 

畫以當年度計畫經費

額度計算，特殊情事，

應專案簽准後辦理。 



 

二、經費報支作業流程 

 

 

 

 

 

 

 

 

 

 

 

 

 

 

 

 

審核預算是否能容納、報支內容與計畫

相關性、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及核算金額

等 

主計室 

 

 

 

 

 

 

 

 

 

 

 

 

 

撥(付)款作業流程(逾 1萬元)或 

零用金支付作業流程(1萬元以下) 

出納組 

 

主計室網路請購系統請購/報支作業 

計畫主持人 

編製傳票 

主計室 

準備 

是否屬採購
案件並辦理

驗收 

是否符合規定 

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之簽核 

是 

簽註意見退
回申請單位 

否 

是否核准 

是 

結束 

批示意見退
回申請單位 

否 

是否屬非銷
耗品或財產 

簽會保管組 

是 

是 

會簽相關單位 

否 

否 

1. 經費變更或流
用是否於事前
依合約規定或
函請委託單位
同意後，再行
辦理報支。 

2. 經費報支應依
政府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第 3
點規定，本誠
信原則核實報
支。 

1. 審核研究經費
應注意動支科
目之用途、支用
項目及檢附單
據是否依合約
所列補助項目
範圍內支用。 

2. 研究經費是否
列支與計畫無
關或非執行期
限內之開支。 

 

註： 
各機關於取具收據時，應注意運
用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
http//www.eta 
x.nat.gov.tw/wSite/mp）之營業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瞭解各該營
業人營業現況，是否有未辦營業
登記擅自營業或已申請停業、註
銷仍繼續營業經稽徵機關通報撤
銷登記、他遷不明等營業人開立
之憑證，或取具非實際交易對象
開立之憑證，或應取得統一票卻
取得收據，或憑證所載事項與登
記事項未符等情形，並加強相關
審核機制，俾使單據合法報支。 



 

三、經費結案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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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室 

 

計畫結案應檢附經費分配表、產學合作計畫結案申請表、收支

報告表及其他相關資料 

 
計 畫 主 持 人  

1.主持人是否
依規定於收

支報告表簽
章。 

2.未購置設備

款是否依規
定註明繳回。 

結 束 

審核主持人是否依規定於收支報告表簽章，收支金額是否與會

計帳目相符 

將相關表件送至主計室辦理結案 

主  計  室 

是否符合規定 

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之簽核 

是 

否 

是否核准 

批示意見退
回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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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  主計室第一組      

作業類別(項目)：非屬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動支審核作業(含結案)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未盡

符合 

全未

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 □ □ □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 □ □ □  

二、非屬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動支審核作業(含結案)作業 

(一)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含專、兼任助
理人員及臨時工）之約用，是否依「國
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計畫
人員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約用手續及
核發各項費用，且非計畫人員不得動支
計畫相關經費。 

□ □ □ □  

(二)計畫主持人於委託單位未撥款前
欲辦理計畫經費動支，是否上年度計畫
有逾期未結案情事者，是否依本校產學
合作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程序申請暫墊
經費支用。申請暫墊額度是否以計畫經
費 50%，且不得超過 500萬元為限，科
技部多年期計畫以當年度計畫經費額
度計算，特殊情事者是否專案簽准後辦
理。 

□ □ □ □  

(三)各計畫經費是否依照合約所列項
目範圍內支用，各項費用如調整額度或
變更用途，是否於事前經雙方合意修訂
合約或附約後方可動支。 

□ □ □ □  

(四)研究經費是否列支與計畫無關或
非執行期限內之開支。 □ □ □ □  

(五)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限屆
滿後，依合約規定期限辦理經費報支暨
計畫結案，非屬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是
否於合約期限屆滿日起 3個月內完成。 

□ □ □ □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